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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兼任教師每週授課鐘點，以二至六小時為原則。 

二、兼任教師每學期發給四個半月鐘點費(上學期為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月及一月之上半月；下學

期為二月之下半月及三、四、五、六月)，鐘點費標準按「中華大學各項費用支給要點」規定

核支。 

三、兼任教師如為他校之專任教師，須取得該校同意函始可在本校兼課。 

四、兼任教師之請假，依「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」第 17 條規定辦理，惟須事先辦妥請

假且通知修課學生。 

五、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，享有下列權利： 

(一)對本校教學及行政事項提供意見。 

(二)享有待遇及保險等依法令規定之權益。 

(三)對本校有關自身待遇及解聘之措施，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時，得準用「中華大學

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」之申訴程序，請求救濟。 

(四)依法令享有教學自主。 

(五)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，得拒絕參與教育行政機關或本校所指派與教學無關之工作或活動。 

(六)其他法令規定應享之權利。 

六、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，負有下列義務： 

(一)遵守本聘約規定及維護校譽。 

(二)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。 

(三)依有關法令及本校安排之課程，實施教學活動。 

(四)對學生心理、品德、生活、言行等均負有輔導之責。 

(五)於期中、期末考試時，須親自到場主試及監考。 

(六)嚴守職分，本於良知，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。 

(七)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。 

(八)其他法令規定應盡之義務。 

七、教師應確實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、性別平等工作法、性騷擾防治法、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

例、校園霸凌防制準則、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等相關規定，違反規定而情節重大者，依教育

部規定程序辦理。 

八、兼任教師有教師法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之情形，依法予以解聘。 

九、本校基於校務或人事作業上之需要，得對受聘人之個人資料作電腦處理及使用，惟不得涉及商

業上之利益。 

十、因本聘約所引起之訴訟，同意以新竹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十一、其他未載明事項，悉依大學法、教師法、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、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

法、教育主管機關及本校相關法規辦理。 

十二、本聘約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，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訂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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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文件 

一、大學法 

二、教師法 

三、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

四、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 

五、性別平等教育法 

六、性別平等工作法 

七、性騷擾防治法 

八、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

九、校園霸凌防制準則 

十、校園性別事件防治準則 

 


